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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他说：“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1]“我们

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2] 

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管理。  

一、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主制和集中制对党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体制  

任何一个规模化的组织在成立之时，都要考虑如何管理，都要确定自己的管理制度。对一个国家和政党来说，更是如此。  

一个国家在成立之时，必须确定两项管理制度。一是确定国家要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即政治制度，一是确定国家要采取什么样

的结构形式，即组织制度。这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必须确定、必须实行的两项根本制度。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是说由谁掌握权力并行使权力（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它的形式基本上有三种，即君主制、贵族

制和民主制。君主制是一人掌握权力，一人行使权力。贵族制是少数人掌握权力，少数人行使权力。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至于

如何行使权力（决定重大问题），有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之分。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是全体成员直接行使权力，这是直接民

主制。在人数众多无法聚在一起开会的情况下，是选出代表组成代表机关即权力机关，由权力机关集体行使权力，这是间接民主

制。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是说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整体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国家结构形式有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

在近代，前者叫单一制，列宁叫它集中制，后者叫联邦制。实行集中制时只有一个中央，地方的权力是中央给的，组成部分和整体

之间的关系是组成部分服从整体，即地方服从中央。实行联邦制时有多个中央，联邦中央的权力是联邦成员分给的，联邦中央和联

邦成员各自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组成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权限不同的中央之间的关系，是组成部分和整体各自为政。瑞士的

联邦制就很有特色，26个州有26种刑事诉讼规则，各个州甚至没有统一的历史，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把国家管理的两项制度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由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组成的管理体制，政治组织体制。  

以近世国家为例。人类在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民主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众多国家都把民主政体作为自己的政体取

向。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不可能形成时代潮流，只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众多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一些国家，包括我

们中国，根据国情选取了集中制（单一制），另外一些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俄罗斯，根据国情选取了联邦制。我们中国的两种管理

制度是民主制和集中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用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两种管理制度是

民主制和联邦制，把它们结合起来，两国用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民主联邦制。  

再以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为例。它们的政体都是君主制。至于国家结构形式，是选择集权型的还是分权型的，君主国也跟民主

国一样，是根据国情。一般说来，在封建时代初期，为了政治上的稳定，都对王室宗亲进行封赏，国家结构形式是分权型的分封

制。在封建时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市场，适应国情的这种变化，国家结构形式采取集权型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是

集中制。对西欧封建时代的国家来说，早期的两种管理制度是君主制和分封制，用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君主分封制，晚

期的两种管理制度是君主制和集中制，用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君主集中制。  

政党的情况和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个政党，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成立之时，同样必须确定两种管理制度，一种是政

体，即政治制度，一种是结构形式，即组织制度。俄国党在成立之初，在确定前一种制度时没有任何分歧，党内一致同意实行民主

制。但在确定后一种制度时产生了分歧：列宁主张采取集权型的结构形式集中制，犹太工人组织和孟什维克表示反对，他们主张采

取分权型的结构形式。犹太工人组织主张实行联邦制，主张党的组织和党的中央各自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即“各自为政”；孟什

维克主张实行自治制，他们只承认党组织的权力，不承认党中央的权力，主张党组织实行彻底的各自为政。列宁坚决主张实行集中

制，他认为，为了领导无产阶级去实现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应当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党，一个任由自己的组

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统一集中的党，一个部分能够服从整体、下级能够服从上级的党。经过长时间的斗争，联邦制和自

治制先后被党摒弃，集中制被党接受。从俄国党的情况看：犹太工人组织主张的两种管理制度是民主制和联邦制，用来管理党的政

治组织体制就是民主联邦制；孟什维克主张的两种管理制度是民主制和自治制，用来管理党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民主自治制；列宁

主张并被党采用的两种管理制度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用来管理党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搞个人专断，把民主制异

化成为君主制，在他掌权期间，党的两种管理制度是君主制和集中制，把它们结合起来，用来管理党的政治组织体制就是君主集中

制。  

综上所述，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种管理制度对党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体制。  



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世界政治组织体制大家庭中的一员。  

二、民主集中制里两种管理制度的特点  

1、民主制的特点。  

党是一个规模化的、人数众多的组织，列宁为它规定的民主制是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列宁把它称为“民主代表

制”，并说它是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原则。[3]  

这种民主制形式的特点有三：第一，实行选举制。权力机关选举产生，这是间接民主制的启动方式。第二，权力机关集体决定

重大问题。权力机关集体行使权力，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第三，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体现大

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由于间接民主制度下的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是两个主体，权力的行使既可能体

现也可能背离大多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又由于权力的行使脱离正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权谋私，二是决定问题脱离实

际，——由于以上原因，要求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要求它们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

实际。  

这就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度时的三项基本要求，也是间接民主制的三项基本特征。它们一环扣着一环：第一步是选人组成权力机

关，第二步是要求选出的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第三步是要求选出的权力机关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

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  

2、集中制的特点。  

列宁为党规定的集中制是集权型的结构形式，它的理念是在同党内的联邦制特别是自治制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列宁把它概

括为：“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4]其中，“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是列宁使用的同义

语，两句话是意思相同而说法不同，列宁有时使用这一句，有时使用那一句，有时又是两句并用，两句话都是讲集中制所包括的原

理，而“下级服从上级”则是该原理的具体化。列宁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过去，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是各自为政的

集团的总和，现在，党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成为一个由上下级关系构成的权力结构体系，部分应当服从整体，下级应当服从上

级。[5]把实行集中制的党视为由上下级关系构成的权力结构体系，是因为，无论党的组织划分为多少级，归根结底是两极，即上

级和下级。  

集中制并不等于专制。列宁为党规定的的集中制是民主性的集中制。集中制理念的三句话都要求服从，理念的核心是服从，但

党的集中制所要求的服从，还不同于其他集中制例如君主集中制所要求的服从。为君主制服务的集中制所要求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服

从，党的集中制所要求的服从是有条件的服从，是行动上服从而思想上容许不服从。列宁把党的集中制纪律定义为两句话：“行动

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在决定通过之后，少数在行动上同多数保持一致的同时，有权对决定自由地讨论和批评。而且 “没有

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按照列宁的定义，保障少数应有的权利，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题中应有之

义。在列宁定义的两句话中，“行动一致”可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发生，而“讨论和批评自由”能为掌握真理的少数转化成为多数

创造条件，前者使党的组织永远保持战斗力，后者使党的肌体永远保持活力，这是列宁对集权型结构形式的创新。[6]  

党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间接民主制加民主性的集中制。  

综上所述，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对党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体制。管理党，就是管理从间接民主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各级权力机

关，也就是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管理的办法就是用两种管理制度约束它们：一，要求它们执行间接民主制的三项基本要求，

即“选举产生”、“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行使权力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

二，要求它们执行民主性集中制的要求，即“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行动一致”的同时容许“讨论和批评自由”。  

三、民主集中制里两种管理制度的主从关系，它们的结合实行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由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组成的，是政治组织体制。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它体现的是各种政治组织体制所具

有的共性，那就是：组织制度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又是由具体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组织制度组成的，是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作为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

式，它体现的是跟其他政治组织体制具体形式互不相同的个性，那就是：要求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

中制，要求它们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把二者结合起来实行。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出现时，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外部特征。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具体形式出现时，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内在机制。  

1、民主集中制的外部特征。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世界政治组织体制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个小家庭中，政治制度都是“一家之主”，组织

制度都是为它服务的，组织制度是手段，政治制度是目的。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看到，不论是国家还是政党，都是先确定政治制

度，然后再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组织制度为它服务，而不是先确定组织制度，然后再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政治制度为它服务。正因

为政治制度在政治组织体制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制度好，组织制度就起好的作用，政治制度不好，组织制度就起坏的作用。列宁的

民主集中制里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为它服务的集中制就起“助人为善”的作用。斯大林的君主集中制里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为

它服务的集中制就起“助纣为虐”的作用。  

这就是每一种政治组织体制里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的主从关系。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来说，两种管理制度的主从关系是：民主

制为“主”，集中制为“从”，集中制是为民主制服务的，集中制是手段，民主制是目的。  

2、民主集中制的内在机制。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专门用来管理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的政治组织体制，管理的办法就是用两种管理制度约束它们，要求



它们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但是在对待民主制和集中制的态度上，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存在着

不同的倾向。一般说来，上级机关偏爱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不太喜欢民主制，嫌民主制“碍手碍脚”，它们不愿意受到制

约。下级机关的倾向相反，它们偏爱能让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欢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它们不愿意受到管束。为

了对权力机关的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权力机关出现异化，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把民

主制和集中制结合起来实行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防止它们只要集中

制不要民主制，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防止它们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制。这就是列宁民主集

中制的内在机制，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按照这一机制运行的。我们在下面会看到，一旦这一机制遭到破坏，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就

会异化变质。  

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自己首先必须实行民主制。权力机关实行民

主制，如前所说，就要体现间接民主制的三项基本特征。  

第一，权力机关必须选举产生，选举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今天世界上所有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选

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都是相提并论，形影不离。  

第二，权力机关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

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

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第三，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在

直接民主制度下，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然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因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权力行使

者和权力所有者是同一个主体，谋私就是为权力所有者自己。这里也不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人们决定问题都从实际需要出

发，不会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会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是在间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不

再是同一个主体，而是两个主体，权力的行使既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出现后一

种情况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以权谋私，也可能表现为决定问题脱离实际，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当权力行使者

成为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阶层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权阶层的集中制。当权力行使者成为彻底的官僚主义者或彻底的主观主义

者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义者的集中制或主观主义者的集中制。我们今天为了规范权力的行使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

个目的：掌控权力的运行，防止它脱离正轨。民主制的形式可以变，民主制的根本属性不能变，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

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  

鉴于政治制度在政治组织体制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制度好，为它服务的组织制度就起好的作用，政治制度不好，为它服务的组

织制度就起坏的作用；鉴于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而自己不首先实行民主制，不首先实行民主制的三项基本要求，上级机

关自己就有可能异化变质，为它服务的集中制就有可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有鉴于此，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防患于

未然，要求上级机关必须把实行集中制建立在实行民主制的基础之上，防止它们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集

中 ，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  

至于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是说，下级机关决定问题要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不得跟它抵触，也不得阳奉阴

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全党各级组织决定问题，则要以中央的决定为指导，在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否认下级必须服从上

级，否认部分必须服从整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民主制就成了各自为政和分散主义，成了无政府主义。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要求下

级机关实行民主制必须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同上级机关保持行动一致，防止它们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制，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民主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下民主”，这就是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活动轨迹。党是由上下级关系构成的权力结构

体系。在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中央是最高层次的上级，是纯粹的上级，它执行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给上级机关规定的要求，即民

主基础上集中。基层组织是最低层次的下级，是纯粹的下级，它执行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给下级机关规定的要求，即集中指导下民

主。中间各级对上而言是下级，对下而言是上级，它们既是上级又是下级，它们既要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把民主制与集中制结合起来实行分别提出不同的要

求，旨在防止党的权力机关异化变质。这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党的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不好，对上级机关来说，就是看

它是否做到了民主基础上集中，在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的时候自己是否首先实行了民主制，而对下级机关来说，就是看它是否做

到了集中指导下民主，在进行民主决策的时候是否做到了以上级机关的决定为指导，在行动上同上级机关保持一致。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对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规定的两种要求，也就是给自己规定的两项职能。第一项职能是：把党的上级机关管

理好，防止它们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从而导致异化变质。第二项职能是：把下级机关管理好，防止它们只要民主制不要集中

制，从而导致异化变质。  

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就是不要民主制只要集中制，并发展到极致，结果导致权力机关异化变质。只要集中制不要民主制，发展

到最后就是既破坏列宁所要求的民主制，把集体行使的权力变成个人行使的权力，又篡改列宁所要求的集中制，把有条件的集中制

变成无条件的集中制，变成为个人专断服务的集中制，变成“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最终是把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异化成为君主

集中制。  

实行列宁的集中制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结构形式上必须实行集中制，这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实行集中制又是有条件的。第一，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要求下级服从上级，首先上

级必须实行民主制，这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内在要求。第二，实行集中制不是实行一般的集中制，而是实行党的集中制，即包括两



个要素的集中制，既要“行动一致”又有“讨论和批评自由”的集中制。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集中制时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

前提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集中制时，必须同时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在实行集中制时只强调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强

调它的前提条件，就等于为民主制之外的其他政治制度升堂入室敞开大门，为它去篡改党的集中制为“我”所用开绿灯。民主集中

制被异化成君主集中制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在列宁民主集中制的两项职能中，第一项职能最为重要，它关系到全局，关系到党的未来。  

综上所述，列宁给党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是通过民主制和集中制这两种管理制度对党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体制，是通过民主制

和集中制的结合实行对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进行科学管理的根本制度，是使党的权力能够规范运行的根本保证。  

四、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制的关系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不等于实行党的民主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从字面看，它和党的民主制是相当的概念，只不过多了一个集中制。实则不然。说党的民

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确切些说是党的间接民主制加集中制。因为集中制只能同间接民主制结合，不能同直接民主制结合。

集中制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只有间接民主制因为有多级组织，才存在着上下级，而直接民主制是一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在党的民

主集中制里，集中制是以民主制采取间接民主制的形式为前提的，二者是密切关联的。  

 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制之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首先是因为党的间接民主制和党的民主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1906年5月31日，列宁在《让工人来决定》一文中对党的民主制是怎么一回事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

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

党组织的策略方针。” [7]  

列宁在这里说，党的民主制把全体党员作为主体，党的民主制的理念是：全体党员掌握党的一切权力，全体党员决定党的一切

重大问题。  

党的民主制包括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两种形式。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全体党员不仅掌握权力，而且直接行使权力。而在党

员人数众多、地域辽阔、不得不实行间接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全体党员只是掌握权力，并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间接行使权力，是

选出代表机关委托代表机关行使权力。这就是党的各级代表机关即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的来源。党的各级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是属

于全体党员的，它们自己并不是党的权力的所有者。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在实行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的情况下，宪法把它表述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列宁所说

的党的民主制，在实行间接民主制即“民主代表制”的情况下，也可以表述为：“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行使党的

权力的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以及每级代表大会产生的委员会。”  

为了保证全体党员能间接行使权力，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第一就要求，在选举代表机关即权力机关的时候，选什么人不选什么

人，必须充分体现作为权力所有者的选民的意志，以免所托非人。第二就要求，选出的代表机关必须集体行使权力，而且是直接行

使权力，不宜在间接民主制里再去实行间接民主制。传统的做法，包括我们党的做法，是把权力机关限定为各级代表大会及其选出

的委员会。民主制愈间接，权力愈容易异化。第三就要求，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必须体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在实行少数服从

多数的情况下，也就是体现大多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他们的实际需要。直接民主制如此，

间接民主制也应如此，不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实行间接民主制，这是前提。  

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全体党员不仅对代表机关规定以上三项要求，还要经常了解这些要求的执行情况，加以监督，他们对权力

的行使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把权力委托给另一个主体去行使之后，权力所有者必须保证自己不会因此失去对

权力的控制，就像一个企业老板在把企业委托给别人经营后，不会仅靠经营者自律而自己对经营状况不闻不问一样。  

这就是党的民主制的概念。  

党的民主制里的“民主”和间接民主制里的“民主”都是民主，但两种民主的内涵完全不同。前者是讲，全体党员在直接民主

制度下和间接民主制度下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行使权力。后者是讲权力机关要实行间接民主制的三项要求，即：权力机关选举产生，

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权力机关决定问题要体现大多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两种民主是两个不同概念的民主，一个是

大概念的民主，一个是小概念的民主。  

实行党的民主制，是实行大概念的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加集中制，是把小概念的民主和集中制结合

起来实行。实行党的民主制，是要发挥全体党员作为党的权力所有者的作用。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涉及到党的权力机关如何把间

接民主制的三项要求和集中制结合起来实行，是要管好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是要执行好列宁民主集中制的两项职能。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加集中制，属于间接民主制的范畴。  

党的民主制包括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两种形式，也就包括作为间接民主制范畴的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制是个大概念，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大概念中的小概念。  

五、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党章上应当规定哪些要求？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加集中制。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应当规定四个方面的要求：实行（间接）民主制的要

求，实行集中制的要求，规定（间接）民主制和集中制的主从关系，规定（间接）民主制和集中制如何结合起来实行。  

实行（间接）民主制，应当规定的要求有四项：  

1、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全体党员。  

全体党员行使党的权力的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以及每级代表大会产生的委员会。  

2、各级权力机关选举产生。  



3、各级权力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集体拍板决定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体拍板，而是个人拍板或

者少数人拍板，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  

4、各级权力机关行使权力、决定问题，要体现大多数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一是不得以权谋私，二是决定问题要符合实

际。  

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它本是直接民主制的特色，对权力所有者来说，不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实行间接民主制，这是前提。按

照第一项要求，从一般的以权谋私到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都在反对之列。按照第二项要求，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各种表现

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在反对之列。  

实行集中制，应当规定的要求有两项。  

列宁的集中制是集权型的结构形式，它是同分权型的结构形式自治制相对而言的，自治制的理念是“党的组织各自为政”，集

中制的理念相反，是“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实行集中制应当规定的第一项要求是：  

5、部分服从整体或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在这项规定中：第一句中的两小句是列宁使用的同义语，它们是集中制的原理；第二句是该原理的具体化；第三句是第二句的

进一步具体化，也是它的最高表现。  

列宁的集中制是民主性的集中制，它所要求的服从是行动上服从，思想上容许不服从，而且前者要以后者为前提。实行集中制

应当规定的第二项要求是：  

6、“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在决定通过之后，必须保持行动一致，但少数有权对按照多数意见通过的决定自由地讨

论和批评，而且行动一致要以容许自由地讨论和批评为前提。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政治组织体制，又是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作为政治组织体制，它显示的是自己的外部特征，作为

政治组织体制的具体形式，它显示的是自己的内在机制。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还应当彰显它的外部特征和运行它的内在机制。  

民主集中制的外部特征表现为：在政治组织体制中，政治制度居于主要地位，组织制度居于从属地位，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是为

（间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服务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根据两种管理制度在政治组织体制中的主从关系，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向世界宣告本国在两种管理制度上的取向

时，总是先宣告它在政治制度上的取向，后宣告它在组织制度上的取向。同样，一个党的根本大法（党章）在向世界宣告本党在两

种管理制度上的取向时，也是先宣告它在政治制度上的取向，后宣告它在组织制度上的取向。  

民主集中制的内在机制表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对上级机关来说，实

行集中制要以实行（间接）民主制为前提，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对下级机关来说，实行（间接）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

前提，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民主。  

以上就是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时党章上应当规定的各项要求，以及规定这些要求的理论依据。  

在党章上规定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归根结底，是要通过（间接）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结合实行来管理好党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

关，防止它们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内在机制，防止全体党员托付的权力遭到滥用。列宁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8]他的指导思想

是：主权在民（全体党员）。 （全文）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25页。  

[2]同上，第27卷第89页。  

[3]同上，第10卷第300页。  

[4]《列宁所说的党的集中制是什么》（《学习时报》2008年1月7日、14日第419、420期）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366—367页。  

[6]《列宁如何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学习时报》2008年10月13日、20日第457、458期）。  

[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91—192页。  

[8]《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学习时报》1月21日第4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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